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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用人单位是不是存在劳动
关系， 决不是发不发工资那么简
单。 它不仅事关职工眼下的切身
利益， 还与以后的养老医疗待遇
息息相关。 下面三个案例， 从不
同侧面反映了因无法认定与单位
存在劳动关系， 进而导致职工无
法 享 受 工 伤 待 遇 或 索 赔 受 阻
的情况。

因此， 为了确保自身合法权
益不受损害， 劳动者均应以此为
戒， 入职后一定要及时签订劳动
合同、 缴纳社会保险， 务必要摒
弃单位只要给工资就行了、 与单
位 存 不 存 在 劳 动 关 系 无 所 谓
的想法。

案例1
无法认定劳动关系
农民工不能享受工伤待遇

四十多岁的张全海在老家干
过木工活儿， 经老乡介绍， 2015
年4月1日他来到北京一家木器加
工厂打工， 每月工资7000元， 通
过现金形式发放。

该加工厂有几十名员工，有
些人签订了劳动合同，有的没签。
张全海入职后， 加工厂未与他签
订劳动合同。老乡让他去找老板，
他不愿去：“咱就是个农民， 在北
京打工早晩也得回老家过日子，
签合同有什么用啊！ 老板找我就
签，不找我签也无所谓。 ”

张全海每天早晨8点上班 ，
本应该下午6点下班， 但经常加
班到深夜。 每逢周六日和法定节
假日， 他总被要求加班， 厂里却
未支付加班费。

2016年11月2日 ， 张全海工
作时被机器碾压了左手， 工友将
他送到医院接受住院治疗。 加工
厂没给他缴纳社会保险， 医疗费
全部由他自付。 因伤势严重， 出
院后无法上班， 他就回老家养病
了。 自此， 加工厂不但没有打电
话问候， 还停发了工资。

张全海想通过认定工伤得到
相应的补偿， 但申请工伤要先确
认劳动关系， 当他找到木器加工
厂时对方竟称与他没有劳动关
系。 张全海寒了心， 申请劳动仲
裁， 要求确认与木器加工厂存在
劳动关系、 对方支付拖欠工资和
加班费。

案件审理时， 从仲裁请求到
事实理由 ， 张全海只是口头陈
述。 仲裁员问他是否有证据提交
时， 他一概回答 “没有”， 还不
以为然地说： “我在加工厂工作
是真的， 在干活儿时受伤也是真
的 ， 我不说瞎话 ， 你们得相信
我！” 单位一方未出庭也未答辩。

仲裁委认为申请人的仲裁请
求应以双方建立有劳动关系为前
提， 张全海未提供确实有效的证
据来证明其与木器加工厂存在劳
动关系， 其所有申请请求因证据
不足被驳回。

拿到裁决书时， 张全海很后
悔： “一直以为我干活老板给钱
就行了， 没想到劳动关系这么重
要， 因为无法认定我与加工厂存
在劳动关系， 最终导致我无法申
请工伤、 维权得不到赔偿。”

案例2
未弄清与谁存在劳动关系
公司董事索赔受阻

2014年12月， 由A、 B、 C三
家企业共同出资成立了E公司 。
2015年1月1日， 张颐胤开始在E
公司担任董事。 从当月起， 该公
司为他缴纳社会保险费、 支付工
资， 但未跟他签订劳动合同。

张颐胤介绍： “2016年12月
31日， 我被E公司违法解除劳动
关系。 随后， 我申请劳动仲裁，
要求公司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双
倍工资差额、 违法解除劳动关系
赔偿金。”

仲裁委对此案进行审理后，
裁决驳回了张颐胤的请求事项。
于是， 他又到法院起诉。

法院审理时， 张颐胤主张他
从2015年1月1日起与E公司建立
劳动关系 ，2016年12月31日被公
司违法解除劳动关系。 为了证明
此说法， 他提交工资卡银行对账
单、社会保险缴费记录作为证据。

E公司代理人认可上述证据
的真实性， 但称：“张颐胤从2014
年1月1日起在我公司的股东之一
C公司工作，是那家公司的职工，
由他们支付工资、缴纳社保。 2015
年1月1日， 他被C公司派到我公
司担任董事， 两家公司协商后决
定由我公司向张颐胤代为支付工
资、缴纳社会保险，之后两家公司

再进行结算。 2016年12月31日后，
他自行不再到我公司上班。 他与
我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 所以我
公司没有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义
务，因而不同意他的各项诉求。 ”

说罢， E公司提交2014年1月
1日张颐胤与C公司签订的无固
定期限劳动合同、 C公司出具的
《情况说明书》、 E公司首次股东
大会决议、 监事信息表等证据予
以证明。 其中劳动合同书上有张
颐胤签字及C公司公章； 《情况
说明书》 载明， C公司与张颐胤
于2014年1月1日签署劳动合同，
该公司参与投资设立E公司后 ，
于2015年1月1日委派张颐胤担任
E公司董事职务至2016年12月底，
张颐胤系C公司员工 ， 与E公司
不存在劳动关系， 他在E公司工
作期间的劳务报酬由C公司委托
E公司代为发放； 股东大会决议
载明召开时间为 2014年 12月 16
日， 选举张颐胤等人为E公司董
事， 组成第一届董事会。

张颐胤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
表示认可， 但对其证明目的均不
予认可。

法院认为， 张颐胤认可其与
C公司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
同 ， 且于相应期间在C公司工
作。 虽然他主张已经与C公司解
除劳动关系并自2015年1月1日起
任职E公司， 但对劳动关系的解
除他未能提供任何证据。

根据双方陈述及证据， 法院
认为虽然张颐胤到E公司工作后
由该公司发放工资、 缴纳社会保
险， 但他与C公司未解除劳动关
系。 考虑到C公司是E公司的股
东， 其委派职工到子公司工作不
违背常理， 因此法院对张颐胤与
E公司建立劳动关系的主张不予
采信。 据此， 法院驳回了张颐胤
的诉讼请求。

案例3
不符合法律特征
舞蹈教练提供4年劳务

“我是2005年7月1日入职某
文体中心工作的， 可在法庭上，
中心偏说2009年7月1日才跟我建
立劳动关系。 之前4年我做同样
的工作 ， 怎么就不是劳动关系
啊？” 说这话的是舞蹈教练苏蕰

娜， 近日因劳动纠纷与单位对簿
公堂， 在劳动关系形成时间的问
题上双方发生分歧。

文体中心代理人刘主任解
释：“虽然你是2005年7月1日到我
中心上班的， 但当时你是兼职舞
蹈教练，每个月没有基本工资，仅
以课时费来获取报酬， 即代课多
就多拿钱，不代课就没收入，这期
间你的社会保险也是由第三方公
司代为缴纳的。 2006年，你因为生
小孩休了一年产假， 这期间没代
课，所以中心也没有支付工资，对
吧？ ”苏蕰娜没说话。

刘主任继续说道：“中心领导
看你教得不错， 就从2009年7月1
日与你签订劳动合同， 将你纳入
正式职工来进行管理。 你的岗位
没变，仍是舞蹈教练，可待遇不一
样了， 你每月工资由底薪+课时
费+饭补+交通补等构成，并从此
月起由中心为你缴纳社保费。 所
以，无论从工资构成、缴纳社保还
是对你的管理， 双方建立劳动关
系的时间都应该是2009年 7月 1
日，之前4年是劳务关系。 ”

苏蕰娜认可2009年7月1日起
双方属于劳动关系， 但坚持认为
之前4年也是劳动关系。

中心提供双方于2005年7月1
日签订的 《教练聘用协议》 作为
证据， 其内容载明协议期限4年，
约定文体中心负责安排课时， 苏
蕰娜要按时上课 ， 保证教学质
量； 文体中心于每月30日通过银
行转账形式向苏蕰娜支付上个月
的课时费。

苏蕰娜认可上述协议的真实
性， 但对证明目的不认可。

法院查明， 在争议期间双方
签订的是《教练聘用协议》，文体
中心未给苏蕰娜缴纳社会保险。
在该期间苏蕰娜因生育休假1年，
其休假天数远超过法定产假天
数， 且文体中心未向她支付产假
待遇。 此外，苏蕰娜认可这4年中
心仅按课时费向她支付工资，从
《教练聘用协议》内容及实际履行
来看，这期间双方关系与2009年7
月1日后有明显区别，不符合劳动
关系在人身依附性、 经济依附性
方面的特征。 由此，法院认为，仅
凭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双方在相
应期间存在劳动关系， 故对苏蕰
娜的主张不予采信。

上班时，别拿劳动关系不当事儿

是谁伤了粉丝一片心？
近年来，“流量经济” 这个

词特别火， 明星们的号召力十
分强大， 粉丝们为了见到自己
的偶像， 付出了大量的金钱和
精力。 但是这些消费背后的风
险隐患一点也不少，近日，延庆
工商分局就接到了十余件与偶
像见面会有关的投诉举报。

多名消费者反映： 某著名
娱乐经纪公司在其官网发布声
明： 隶属于该公司的歌手见面
会即将在北京举办， 粉丝可以
通过充值该公司VIP会员， 在
其官网提前参与歌手见面会门
票线上抢购活动， 但到了约定
的抢票时间， 该官网出现无法
登陆、 无法购票的现象。

随后， 该娱乐公司又在其
官方微博再次发表声明： 歌手
见面会门票一律由某售票网站
统一发售， 粉丝无法通过其官
网提前购票。 因此， 众多消费
者购票目的无法实现， 已经购
买VIP会员的消费者们以无法
提前购票为由向该公司申请退
还会员充值费用， 但该公司拒
绝退还。 在此情况下， 消费者
们 向 工 商 行 政 管 理 部 门 进
行 投 诉 ， 希望该娱乐公司向
众多消费者公开赔礼道歉， 并
退还充值会员费且承担民事违
约责任。

工商执法人员接到上述投
诉、 举报后， 采取如下措施：
一是执法人员与全部投诉、 举
报的消费者进行了电话联系，
了解纠纷事实并登记做出受理
决定。 二是执法人员分别通过
企业登记信息预留的电话与该
公司法定代表人取得联系， 但
电话为无人接听； 通过年报联
络人电话与该公司联系， 依然
为无人接听状态。 同时， 执法
人员前往该公司注册地址进行
实地核查， 发现该公司未在登
记的住所开展经营活动。

鉴于以上情况， 延庆工商
分局认定无法与该娱乐经纪公
司取得联系， 已经将该公司列
入经营异常名录。 在此， 延庆
工商分局提示广大消费者：

1．消费者在购买歌手见面
会门票或者购买娱乐网站VIP
服务前， 应该仔细阅读网站购
票注意事项和购票要求， 比如
此次要求就是一个身份证号码
只能购买一张票， 如果观看不
仔细， 可能出现购买多张票但
无法入场的问题。

2． 消费者在购买网站VIP
服务时，应谨慎选择规模较大、
声誉较好的网站， 查看网页下
方网站备案信息， 确定为合法
网站及合法主体， 不要在不了
解的网站上购买会员服务。

3．消费者通过网站付款时
要注意辨别真假网址， 不要轻
易点击短信链接、 个人付款码
等信息，应该通过银联、支付宝
等正规支付手段进行支付。

最后， 执法人员再次提示
广大粉丝： 消费者们应理性追
星， 不要为了见偶像而失去理
智，盲目消费，造成经济损失。

（延庆工商分局 闫狄）
2018年7月11日 ， 《劳动午

报》 报道了因深陷各种校园贷款
无力偿还， 偷盗养母7万元卖房
款女大学生李某在密云法院接受
审理的案件。 7月23日， 该案已
一审宣判， 密云法院认为： 李某
犯盗窃罪， 免予刑事处罚。

密云法院查实， 女大学生李
某在2017年7月23日至8月15日期
间， 私自将其养母杜某的7万元
卖房款， 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秘
密转移 ， 用于偿还自己欠下的
“校园贷”。 后事情败露， 其养母
实在无力为其还债， 于是要求追

究李某刑事责任。
庭审过程中， 李某现场痛哭

流涕， 请求养母的原谅。 在得到
谅解后， 其养母也请求法院从轻
判决。

最终， 密云法院综合考虑李
某的犯罪事实、 犯罪性质、 情节
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 认定李某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秘密窃取公
民财物， 数额巨大， 其行为已构
成盗窃罪。 鉴于李某案发后有自
首情节， 系盗窃家庭成员财物，
且已取得谅解， 情节轻微， 可对
其免予刑事处罚。

女大学生被判盗窃罪免于刑事处罚

农民工认定工伤受阻， 公司高管索赔被驳， 舞蹈教练工作4年
竟是劳务关系， 这三起劳动争议案例提醒劳动者———

无力偿还校园贷， 盗窃养母7万元卖房款案件后续———


